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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粤商务合函〔2025〕87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印发《2026 年中央外经贸
发展专项资金（促进对外投资合作事项）

申报指南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（不含深圳）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

展局，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 2025 年度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25〕9 号）、《外经贸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建〔2022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以

及广东省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，为促进广东对

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，制定《2026 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（促进对外投资合作事项）申报指南》（以下简称申报指南），现

予印发。

一、支持内容及标准

（一）支持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拓展功能

对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建区主体、入区企业及其境外控股公

司 2025 年用于合作区项目所支出的相关费用按照以下标准和比

例给予支持：

1.前期费用、贷款利息和设备投资费用:不超过实际发生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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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 60%，设备投资费用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；

2.海外投资保险、境外企业财产险及境外工程险、境外人员

保险、权益资源回运运保费和项目物资出口运保费:不超过实际

发生费用的 90%；

3.合作区设立具有提升贸易功能的展销场所内部发生的特

装搭建、宣传推广费用：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60%。

（二）支持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

对企业及其境外控股公司 2025 年用于境外项目（不含境外

经贸合作区）所支出的相关费用按照以下标准和比例给予支持：

1.前期费用、贷款利息：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60%；

2.海外投资保险及特定合同保险、对外承包工程保函、境外

企业财产险及境外工程险、境外人员保险、权益资源回运运保费

和项目物资出口运保费：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90%。

（三）支持对外劳务合作稳健发展

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 2025 年为其派遣的劳务人员所支出的

相关费用按照以下标准和比例给予支持：

1.外派前适应性培训费：每名劳务人员不超过 200 元；

2.实际出资购买境外人员保险保费：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

90%。

（四）总额限制

同一申报主体及其关联企业获得支持总额不超过 1000 万

元。

二、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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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必要条件

1.企业（单位）在我省（不含深圳）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，纳入我省对外投资合作业务管理。

2.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方实际投资额不低于 100 万美元，对

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不低于 1000 万美元。

3.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、备案、认定、报到登记、备用

金缴存等手续。项目在所在国依法注册、登记或备案且在支持期

内正常运营或执行（不含维保期），承包工程项目已开工建设，

并购项目已完成交割。

4.按规定报送所开展业务的统计资料及填报相关信息，配合

完成对外投资业务监测、培训等工作。

5.企业（单位）承诺近三年无违反《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《对

外承包工程条例》《对外劳务合作条例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

的行为；近三年未被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平台列入严重失信主

体名单，或因安全生产事故或者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被县级以

上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在本通知规定的申

报截止日期前，无拖欠财政资金。

（二）不予支持的情形

1.单个境外项目实际支持金额低于 5万元。

2.项目同一支付凭证重复申报其他资金，或得到同年度其他

同性质财政资金资助。

3.项目被我境外使领馆通报为群体性事件、安全事故、重大

纠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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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资金评审期间，企业拒不配合或无法补充提供评审需要的

相关佐证材料,或正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。企业被审计部门

定性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尚未完成整改。

5.商务主管部门认为其他不予支持的情形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详见附件 2和附件 3。

四、程序和时限

各地市商务局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针对年度

新增支持内容，精准开展项目发动和申报辅导。地市企业将申报

材料报送至地级以上市商务局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

局进行初审。央企在粤公司和省属企业负责初审本企业及下属单

位申报材料。

各单位严格履行初审职责，重点审核项目的真实性和合规

性、是否重复申报、是否符合支持方向及申报材料完整性、真实

性、有效性，形成初审意见。请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前将初审意

见汇总表（一式两份）和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报送我厅（合作

处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资金管理要求

各单位应加强对所辖企业或单位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

和检查，对项目资金使用进度、使用情况、项目实施、区域绩效

和监督跟进等工作负责，自觉接受商务部、财政部，省商务厅、

省财政厅及各级审计部门等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、检查和绩效

评价。项目资金要确保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人员不得挤占、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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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、挪用专项资金，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

进行处理。

附件：1.申报指南说明

2.项目申请材料清单

3.企业申报材料要求

4.申报表格模板

5.申报项目初审意见汇总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25 年 12 月 1 日

（联系人：对外经济合作处 左琳，电话：020-38862438)

广东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 日印发


